
貳 

「虛坪改革」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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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方案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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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年得不計入容積之空間供作管理委員會使用空

間氾濫，且實際使用作為社區社交娛樂等空間使
用（例如：烹飪教室、健身中心、歌唱教室等
等），與法令之設置目的不同，顯見有其檢討之
必要。 


內政部觀點：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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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︎
✗全

聯
會
建
議

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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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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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改進容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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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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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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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內政部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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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改進停車空間（公會觀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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